
收转青岛保险公估带许可证

产品名称 收转青岛保险公估带许可证

公司名称 北京悠呦科技有限公司

价格 1000.00/件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北京市平谷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平谷园峪口新能源
产业基地峪阳路38号-23097（集群注册）（注册
地址）

联系电话 010-52432761 1861091276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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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十四条 保险公估人及其从业人员应当根据公估业务具体情况，以客观事实为依据，恰当选择评估
方法，通过合法、专业的技术手段，对公估对象进行现场查勘调查、评定估算，依法向有关国家机关或
者其他组织查阅从事业务所需的文件、证明和资料，确保公估工作的及时性、全面性和科学性。  保
险公估从业人员应根据实际案情，及时提供公估资料清单，收集相关公估资料。  委托人和其他相关
当事人依法提供并保证公估资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合法性。  保险公估从业人员应当依法对公估执
业过程中使用的公估资料进行核查和验证。  保险公估人应及时解答委托人和客户提出的涉及公估业
务的问询，必要时应组织相关方进行沟通与协商。  对于保险合同或公估委托合同中明确约定无需现
场查勘的案件，保险公估人可以不进行现场查勘。  

第十五条 委托人、相关当事人拒绝提供或者不如实提供执行公估业务所需的权属证明、财务会计信息
和其他资料的，保险公估人有权依法拒绝其履行合同的要求，该委托人、相关当事人应承担相关法律责



任。  

第十六条 保险公估人及其从业人员应在勘验、评定、估算的基础上形成公估结论，及时编制公估报告
。  保险公估人应对公估报告进行内部审核，按时出具公估报告。  委托人对公估报告有异议的，
可以要求保险公估人解释。

  第十七条 保险公估人在按期完成委托业务工作后，委托人应及时支付公估费。根据公估委托合同
的约定和实际案情，公估费结算可以采取预付、分期或一次性支付等方式。委托人应在收到公估费发票
后30个工作日内完成公估费支付，委托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。委托人不得无故延迟公估费的支付，否则
保险公估人可以按照约定，收取相应的滞纳金。  保险公估人为政策性保险业务、政府委托业务及社
会团体委托业务提供服务的，报酬收取不得违反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规定。  保险中介行
业自律组织基于保险公估行业发展实际，推动公估服务收费的规范化和透明化。  

第十八条 保险公估人应当建立专门账薄，记载保险公估业务收支情况。  保险公估人应当开立独立
的资金专用账户，用于收取保险公估业务报酬。  保险公估人开立、使用其他银行账户的，应当符合
国家有关规定。  

第十九条 在履行完毕公估委托合同的相关委托事项且公估费到账后，保险公估人对案件可作结案归档
处理。  保险公估人应当制定公估档案管理制度，对公估委托案件的工作底稿、公估报告及其他相关
资料进行整理和归档，建立完整规范的公估档案，并按照本准则的要求予以妥善保存。  委托人在公
估委托合同中如有特别要求，需要保险公估人在公估服务提供完毕后，销毁或归还相关公估资料或信息
的，可以根据公估委托合同的约定办理，但不得违反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及政策的规定，保险公估人应
该保留销毁或归还的相关书面证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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